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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操作规程》简

述 

为明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简称“75 号文”）管理原则和适用中的相关问题，简化操作流程，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

下发了《关于印发<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操作规程>的通知》（以

下简称“19 号文”）。该通知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相比此前 75 号文的操作规程，19 号文针对境内居民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手续进行了较多的调整和简

化，其中较为重要的规定和变化如下： 

1、19 号文之前的 75 号文其他操作规程的效力 

根据 19号文的规定，此前《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资本项目外汇管理业务操作规程（2009

年版）＞的通知》（汇综发[2009]77 号，以下称“77 号文”）中有关规定与 19 号文不一致的，以

19 号文的规定为准。 

2、境内居民法人在 75 号文系统下的登记 

19 号文仅针对境内居民个人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规定了外汇登记操作规程，而不

再针对境内居民法人办理 75 号文系统下的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登记。 

此外，根据 19 号文，如果境内居民法人所持股或控制的境外企业不属于特殊目的公司的，其应根

据相关规定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手续（即根据《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办理境外

投资外汇登记）。 

3、受理登记机构及境内企业的要求的变更 

相较于 77 号文，19 号文针对境内居民个人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办理外汇登记的

受理登记机构进行了调整。根据 19 号文，境内居民个人应向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所在地国家外汇 

 

 

2011 年 07 月 28 日



 

 
 
 

汉坤律师事务所  北京  上海  深圳  
www.hankunlaw.com 

 

 

管理局地方分局（外汇管理部）办理登记；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分布于不同地区的，应选择其中一

家主要企业所在地的外管局集中办理登记。 

就境内居民个人以境内企业资产权益注入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资外汇登记，19 号文仅要求提供“境

内企业权力机构同意境外融资的决议书（境内企业尚未设立的，提供境内权益所有人同意境外融资

的书面说明）”及“境内居民个人直接或间接持有拟境外融资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的证明文件”，

而不再按照 2007 年发布的 106 号文以及 77 号文的要求提供境内企业近三年的财务状况文件，即不

再要求境内居民个人拥有的境内企业或权益须有三年历史。 

4、简化变更登记手续 

19 号文对特殊目的公司外汇变更登记的类型和事项进行了分类，并简化了变更登记的手续，除重大

事项外的一般变更登记可在外商投资企业年检时集中办理，具体如下： 

 特殊目的公司发生融资变更事项的，应在融资资金首次到账后 30 个工作日内办理变更登记手

续，未办理融资变更登记手续的境外融资资金不得以投资、外债等形式调回境内使用。 

 经登记的特殊目的公司在境外直接设立或间接控制企业的，应在企业设立或控制之日起 30 个

工作日内办理特殊目的公司外汇变更登记，未经登记的境外企业不得作为后续融资及返程投资

的合法主体。 

 境内居民个人从特殊目的公司获得资本变动收入，应在调回境内之前办理特殊目的公司变更登

记手续。 

 特殊目的公司发生其他变更事项的，可在外商投资企业年检期间凭相关真实性证明材料到原特

殊目的公司登记地外汇局集中办理变更登记。 

5、非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 

19 号文首次引入了“非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这一概念及规则。根据 19 号文的规定，境内居民

个人或境内居民法人通过不属于 75 号文下的“特殊目的公司”性质的境外企业对境内进行直接投

资，经外管局确认可被标识为“非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 

此外，根据 19 号文，境内机构如通过不属于“特殊目的公司”性质的境外企业对境内进行直接投

资，如境内机构就该境外企业已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手续的，可在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中

将该返程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标识为“非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 

6、补登记要求 

19 号文明确了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补登记的具体操作规程。在办理中需提交的文件包括

会计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审计 2005 年 11 月 1 日以来，特殊目的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境内企业是否向境外支付利润、清算、转股、减资、先行回收投资、股东贷款本息等款项（含将上

述款项用于境内再投资、转增资等）”）。 

补登记按照先处罚后登记的原则办理，外管局审核违规要点包括：“（1）办理特殊目的公司登记

之前，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是否已经发生实质性资本或股权变动；（2）返程投资设立的外资企业在

办理外汇登记时，是否存在虚假承诺；（3）2005 年 11 月 1 日至申请日之间，特殊目的公司直接或

间接控制的境内企业是否向境外支付利润、清算、转股、减资、先行回收投资、股东贷款本息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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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含向境外支付利润用于境内再投资、转增资等）。对存在上述违规行为的，应移交外汇检查部

门处罚后，再补办特殊目的公司登记。” 

此外，补登记规程中还特别提到境内居民个人如通过非特殊目的公司进行返程投资，应在直接投资

外汇管理信息系统中标识为“非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具体办理时外管局应按如下原则办理：

“（1）境内居民个人应提供其境外权益形成过程中不存在逃汇、非法套汇、擅自改变外汇用途等

违反外汇管理法规的证明材料；（2）返程投资设立的外资企业在办理外汇登记时是否存在虚假承

诺；（3）2005 年 11 月 1 日至申请日之间，返程投资设立的外资企业是否向境外支付利润、清算、

转股、减资、先行回收投资、股东贷款本息等款项（含向境外支付利润用于境内再投资、转增资等）。

对于存在违规行为的，应移交外汇检查部门处罚后，再在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中办理‘非特

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标识。” 

7、其他重要规定 

19 号文针对“境内居民个人”的认定标准仍保持和沿用了此前 77 号文、106 号文的规定及标准。 

此外，19 号文进一步明确了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和返程投资外汇登记，与外商投资企业

的外汇登记的关联及监管。根据 19 号文，外商投资企业在办理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以及外

商投资企业外汇变更登记时，均需向外管局进行特别声明，确认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方投资者属于以

下三种情况中的具体之一： 

“A（  ）本公司外方投资者属于“境内居民（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下同）以其持有的境内企

业资产或权益在境外进行股权融资（包括可转换债融资）为目的而直接设立或间接控制的境外企业

（特殊目的公司）”，并已经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

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75 号）办理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登记。 

B（ ）本公司外方投资者直接或间接地被境内居民持股或控制，但是该外方投资者不属于《国

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

发[2005]75 号）所规定的特殊目的公司。本公司保证外方投资者直接或间接地被境内居民持股或控

制的过程符合中国和注册地法律规定，不存在逃汇、非法套汇、擅自改变外汇用途等违反外汇管理

法规的情况（或相关违规行为已接受外汇管理部门查处）。 

    C（  ）本公司保证外方投资者没有直接或间接地被境内居民持股或控制。 

如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骗取外汇登记的行为，本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愿意承担由此而导致的法律

后果。” 

以上是我们对 19 号文的初步总结。实践中外管局就 19 号文的具体适用及操作实践可能会存在一定

不确定性，并且不同外管局的具体标准和尺度也可能不尽一致。如您就该等规定及具体实践有任何

问题，欢迎您与我们进一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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